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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人 士 出 席 第 五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观 塘 区 发 展

及重建专责小组第十一次会议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委员没有修订建议，上次会议记录获得通过。  

 
 
I I .  观塘重建项目进度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(观塘区议会观塘区发展及重建专责小组文件第 14 /2 017号 )  
 
3 .  市区重建局 (下称「市建局」 )汇报项目进度，包括观塘市中

心规划申请进展、观塘市中心第五发展区楼宇管理及迁置事宜 、

主地盘工程进度、同仁街临时小贩市场宣传活动 ˴  及恒安街「需

求主导」重建项目进展。  
 
4 .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4 . 1  有 委 员 赞 扬 市 建 局 为 裕 民 坊 一 带 加 装 照 明 系 统 ， 令 重



建 区 增 添 不 少 生 气 。 另 外 ， 亦 有 委 员 关 注 冬 季 天 气 干

燥 ， 易 生 火 灾 ， 建 议 市 建 局 多 巡 查 裕 民 坊 一 带 ， 避 免

杂物阻塞通道﹔  
 
4 . 2  有 委 员 查 询 未 来 的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有 否 占 位 符 供 过 境

巴士停泊﹔  
 
4 . 3  关 于 同 仁 街 临 时 小 贩 市 场 ， 委 员 认 为 市 建 局 可 再 加 强

宣传，并希望市建局提供数据说明宣传成效﹔  
 
4 . 4  有 委 员 查 询 同 仁 街 临 时 小 贩 市 场 优 化 项 目 的 安 排 及 进

度﹔  
 
4 . 5  就 恒 安 街 「 需 求 主 导 」 重 建 项 目 中 尚 余 两 户 仍 未 确 定

迁 出 ， 有 委 员 关 注 市 建 局 如 何 安 排 。 另 外 ， 有 委 员 反

映 其 中 一 户 未 能 成 功 向 银 行 取 得 相 关 户 口 资 料 ， 希 望

市 建 局 提 供 协 助 。 委 员 亦 指 出 有 空 置 单 位 传 出 异 味 ，

建议市建局多留意有关情况﹔以及  
 
4 . 6  有委员建议日后应将观塘市中心与恒安街「需求主导 」

重建项目的进度分开汇报。  
 

5 .  市建局综合回复如下：  
 

5 . 1  市 建 局 感 谢 委 员 提 出 有 关 防 火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转 达 物 业

管理部跟进﹔  
 
5 . 2  市 建 局 指 因 受 现 时 的 地 契 条 款 所 限 ， 未 有 占 位 符 供 过

境巴士停泊，但市建局会与运输署跟进委员的建议﹔  
 
5 . 3  市 建 局 表 示 ， 计 划 于 今 年 继 续 为 同 仁 街 临 时 小 贩 市 场

举 办 宣 传 推 广 活 动 。 以 去 年 举 办 的 派 发 现 金 券 活 动 为

例 ， 按 统 计 超 过 九 成 的 入 场 市 民 均 持 有 现 金 券 ， 并 且

有 超 过 八 成 的 商 贩 表 示 生 意 额 有 提 升 ， 可 见 活 动 成 效

显 著 ， 令 商 贩 受 惠 。 市 建 局 表 示 在 日 后 举 办 宣 传 活 动

时 ， 会 继 续 邀 请 小 区 团 体 合 作 ， 长 远 鼓 励 商 贩 自 立 自

足﹔  
 



5 . 4  就 同 仁 街 临 时 小 贩 市 场 优 化 工 程 ， 市 建 局 过 去 已 为 市

场 加 装 照 明 及 闭 路 电 视 ， 而 安 装 冷 风 机 工 程 则 会 按 商

贩 意 愿 于 明 年 三 月 开 展 。 早 前 提 及 的 新 增 全 开 门 口 工

程 因 未 能 成 功 取 得 商 贩 共 识 ，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表 示 不

予以考虑﹔以及  
 
5 . 5  市 建 局 已 就 恒 安 街 「 需 求 主 导 」 重 建 项 目 有 关 住 户 向

法 庭 申 请 收 楼 令 ， 限 期 届 满 后 会 透 过 执 达 主 任 收 回 单

位 。 市 建 局 亦 指 出 按 照 房 委 会 的 规 定 ， 住 户 必 须 提 交

银 行 证 明 文 件 以 审 核 其 安 置 资 格 。 市 建 局 表 示 委 员 提

及的住户已经联络银行，稍后会获得回复。  
 

6 .  主 席 总 结 ， 委 员 会 建 议 市 建 局 继 续 积 极 跟 进 委 员 提 出 的 意

见，并就个别单位及其环境卫生回复关注的委员。  
 

7 .  委员备悉有关报告。  
 
 

I I I .   「创意文化艺术 |天桥底 12 3号场」计划进度报告         
  (观塘区议会观塘区发展及重建专责小组文件第 15 /2 017号 )  
 
8 .  起动九龙东办事处 (下称「处方」 )介绍文件。  

 
9 .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9 . 1 有 委 员 建 议 处 方 就 项 目 交 由 艺 土 民 间 营 运 前 后 的 活 动

项目作比较，并提供数据予委员参考﹔  
 
9 . 2  有 委 员 认 为 现 时 报 告 集 中 汇 报 已 举 办 的 活 动 ， 建 议 处

方 提 供 艺 土 民 间 的 目 标 及 未 来 计 划 ， 让 委 员 可 就 整 体

发展提供意见﹔  
 
9 . 3  有 委 员 指 出 现 时 处 方 每 次 出 席 会 议 所 报 告 的 项 目 不

一 ， 建 议 处 方 向 本 专 责 小 组 汇 报 重 点 工 作 ， 例 如 改 善

交 通 及 带 动 九 龙 东 转 型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有 委 员 表 示 处 方

曾 就 不 同 项 目 向 区 议 会 交 代 最 新 情 况 ， 但 由 于 各 项 目

的 进 度 不 同 ， 处 方 未 有 在 每 次 会 议 上 讨 论 所 有 项 目 ，

故让委员感到欠缺连贯性﹔以及  



 
9 . 4  主 席 补 充 ， 由 于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没 有 设 立 委 员 会 专 责

与 处 方 定 期 跟 进 ， 故 处 方 会 就 不 同 项 目 向 相 关 委 员 会

汇报进度，而「创意文化艺术 |天 桥底 12 3 号场」的计

划 则 集 中 于 本 专 责 小 组 讨 论 。 主 席 认 为 应 保 持 紧 密 沟

通 ， 惟 处 方 现 时 并 无 委 派 常 设 代 表 ， 建 议 处 方 考 虑 出

席 本 专 责 小 组 每 两 个 月 举 行 一 次 的 会 议 汇 报 最 新 情

况。  
 

1 0 .  处方综合回复如下：  
 

1 0 .1  处方可 在下次就此项 目汇报时，就艺土 民间营运前后

的情况提供数据﹔  
 
1 0 .2  处方明 白委员的意见 ，会把 营运者提供 的未来计划及

目标向专责小组汇报﹔以及  
 
1 0 .3 处方一直透过约每三个月举行一次的「创意文化艺术 |

天桥底 12 3 号场」地方营造咨询委员会与区议会代表

详 细 讨 论 ， 再 按 需要 就 重 要 事项 向 专责 小 组 汇 报 。 地

方 营造咨 询委员 会的 会议邀 请函以 及相 关会议 记录均

透 过秘书 处让全 体区 议员传 阅。如 委员 就讨论 议题有

任 何意见 ，处方 乐意 聆听并 与营运 者跟 进。 就 委员建

议 办事处 考虑向 专责 小组一 并汇报 其他 重点工 作，处

方会与秘书处商讨及研究合适的汇报安排。  
 
1 1 .  主 席 总 结 ， 由 于 处 方 负 责 的 项 目 所 涉 范 畴 广 泛 ， 亦 不 希 望

处 方 向 各 委 员 会 汇 报 的 内 容 有 所 重 迭 ， 故 已 有 共 识 在 各 相

关的委员会汇报不同项目。主席建议适时检讨现时的做法 ，

并研究如何调整，让委员更清楚掌握处方的工作进度。  
 
1 2 .  委员备悉有关文件。  
 
 
 
 
 
I V.   观塘区发展及重建专责小组财政报告                 



   (观塘区议会观塘区发展及重建专责小组文件第 16 / 20 1 7 号 )  
 
1 3 .  秘书介绍文件。  

 
1 4 .  委员通过有关文件。  
 
 
V.   其他事项  
 
1 5 .  「 研究 及印 制报 告筹 备工 作会 议」 召集 人汇 报， 本年 度的研

究计划专题定为「研究改善观塘区核心区域交通挤塞和优化其连

接通达 」，研究团队已于 20 1 7 年 11 月 2 2 日与区议员、增选委员

及分区委员会委员进行焦点小组访谈。研究团队将于 12 月 1 3 日

下午 2 时 3 0 分在观塘小区服务中心另设一场焦点小组讨论，以

期收集观塘居民代表的意见。  
 

1 6 .  委员备悉有关汇报。  
 
 
V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 
1 7 .  会议于下午 4 时 25 分结束。  

 
18.  下次会议将于 20 18 年 2 月 8 日举行。  
 
 
  本会议记录于 2018 年 2 月 8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18 年 2 月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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